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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川区人民政府公报

第 25 号

《江川县集贸市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江川县人民政府

第 45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江川县人民政府

二○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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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川县集贸市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江川县集贸市场（以下简称集贸市场）的

监督和管理，规范市场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促进市场繁荣，方

便群众生活。根据国务院《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省商

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玉溪城市管理条例》、《流通环节

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江川县县城规划区内集贸市场的规划、建设（含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）和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集贸市场，是指经依法登记注册，由市场经营服

务机构开办经营，由若干经营者、消费者入场集中进行农副产品、

日用消费品等现货商品交易的场所。

第三条 集贸市场规划、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统筹规划、市

场运作、标准建设、规范经营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鼓励、支持发展各类集贸市场，保护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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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开办者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五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集贸市场的规划、建设和管

理，并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、社区加强对集

贸市场周边区域的管理；

（二）负责督促有关部门落实集贸市场社会治安、消防、卫

生、食品安全监督等工作；

第六条 商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根据《江川县商业网点规划》指导和督促市场开办主

体按照商务部的《农贸市场建设标准》和《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

管理规范》建设农贸市场；

（二）出具市场符合商业网点规划的认可证明，履行集贸市

场建设管理的其他相关职责。

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集贸市场交易秩序的监督管理，查处市场交易活

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；

（二）负责对集贸市场开办经营者和入场经营者的注册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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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依法核发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流通许可证》；

（三）负责集贸市场交易商品质量及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

督管理；

（四）受理消费者投（申）诉，依法查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

行为，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；

（五）监督集贸市场（开办）经营单位履行对市场经营服务

区域划分、环境卫生、车辆停放、消防安全等管理服务工作，依

法查处其违法行为；

（六）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集贸市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提出

审查意见。监督市场（开办）经营单位按要求设置摆放或悬挂经

营者证照、招牌广告、制度公示及提供公平交易监督场所等设施，

依法查处其违法行为。

第八条 发展改革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公安、质量技术监督、

农业、卫生、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

集贸市场规划、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交通运输、邮政、通讯、金融、保险等部门，应当为集贸市

场建设和发展提供服务。

第三章 集贸市场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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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集贸市场专项规划由商务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工商等部门编制，集贸市场专项规划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，

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严格执行集贸市场专项规划。

确需对规划进行修改的，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一条 集贸市场规划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以社区或者居住小区为基本单元，一般 1 至 3 万人规

划一个集贸市场，服务半径为 500 至 800 米，并与《江川县商业

网点规划》衔接；

（二）服务区域内每千人按 120 至 15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设

计；

（三）按每 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配置 1 个机动车位和 1 个非

机动车位的标准和其他技术规范要求规划配置停车场（不含于经

营面积中）；

（四）农贸市场需设置与交易相适应的农产品自销区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规范及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四章 集贸市场建设

第十二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经批准可以按照集贸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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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规划建设集贸市场。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农贸市场的，应当按照商务部颁布的《农

贸市场建设标准》和《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》进行建设

和升级改造。

专项规划中明确旧城改造区域或者新建小区必须设置集贸

市场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集贸市场。

第十三条 建成使用的集贸市场及规划确定的市场建设用

地、设施不得擅自拆迁、侵占和改变用途。因城市改造或者其他

原因确需拆除或者改变市场用途的，应当由建设单位拟定还建方

案,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五章 集贸市场开办

第十四条 集贸市场由市场投资方依法设立市场经营服务

机构开办经营，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

登记领取《营业执照》。未设立市场经营服务机构或已设立市场

经营服务机构但未经注册登记的不得开办经营集贸市场。

第十五条 办理市场经营服务机构注册登记应当提交下列

文件、证件：

（一）开办市场的批准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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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建设规划审批文件；

（三）市场开办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四）土地、房屋权属证明或者使用证明，市场平面图；

（五）市场投资者身份证明、经营服务机构负责人任用及身

份证明；

（六）开办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应当提交标准化市场设置验收

合格证明；

（七）联合开办市场的应当提交联办协议书；

（八）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登记注册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第六章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管理

第十六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在《营业执照》核定

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服务活动，并依法纳税。

第十七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建立经营者入场经

营、食品安全、商品质量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交易秩序，环境卫生、

车辆停放、消防安全等管理制度和措施。

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做好市场内的服务

区域划分，并用醒目标示牌进行区域线路标示。设立活禽交易区

域的应当与其他区域相隔离。



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农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单独设立供农民交易自产农副

产品的区域。

第十九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成立专门的市场环

境卫生管理办公室（或小组），聘用足够的环境卫生管理和保洁

人员，确保入场经营者商品摆放上台入店，不漫滩占道，确保市

场垃圾日清不外露，确保下水道排水畅通，确保市场环境卫生。

第二十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开辟专门场所停放

车辆并做好车辆管理，确保市场交易区域内车辆有序停放。

第二十一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做好市场消防安

全管理，确保通道畅通。应当按消防部门的要求配置足够的灭火

器、消防栓等消防器材并保障能正常使用。

第二十二条 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应当设置单独的市场

公平交易监督场所，配置符合要求的公平秤等计量器具供交易者

免费复核。有条件的农贸市场还应设置农产品质量检测室，对入

场农产品进行质量监测。

第二十三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集贸市场，集贸市场经营服

务机构应当设置摆放或悬挂经营者证照、招牌广告、制度公示、

市场宣传等设施。

第二十四条 改建、扩建集贸市场的，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

构应当与大街街道办事处和政府相关部门协调，确保受影响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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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贸市场经营者有地点继续经营。

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集贸市场经营服务机构组建集贸

市场行业协会，制定行业规范，加强行业自律。

第七章 入场经营者管理

第二十六条 进入集贸市场的经营者应当持有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并在《营业执照》核准登记的范围内

从事经营活动。农民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七条 进入集贸市场的经营者，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市场交易管理的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诚实守信、文明经营、公平交易；

（三）自觉遵守市场经营管理的各项制度措施，配合市场经

营服务机构做好商品质量、食品安全、消费纠纷、物业和日常经

营管理等工作；

（四）自觉搞好店（摊）内部卫生及门前“三包”；

（五）配备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防蝇防尘等设施。

第二十八条 有固定门店（摊位）的经营者，应当在门店（摊

位）明显位置悬挂《营业执照》和《税务登记证》。经营实行许

可证制度的商品，还应当悬挂《经营许可证》。经营食品、药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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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等特殊行业的经营从业人员还须持有健康合格证明。

第二十九条 经营食品、药品、农资及 10 类涉及人身健康

和安全产品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建立进货索证索票、收货查验、购

销台账登记等商品质量进货查验把关管理制度。

经营驰名、著名商标商品，无公害、绿色或有机产品，家畜、

家禽及其制品等的，应当出示相关认证证书、检疫（检验）合格

证明或标志。

第八章 集贸市场交易管理

第三十条 集贸市场禁止交易下列物品：

（一）走私贩私物品；

（二）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；

（三）反动、淫秽、封建迷信的出版物、音像制品和其他非

法出版物；

（四）有毒、有害、腐败变质、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药品，

病死、毒死的动物及其制品；

（五）伪劣的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以及过期的其他商品；

（六）注册商标标识及印有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物；

（七）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不准交易的文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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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禁止交易的其他物品。

第三十一条 集贸市场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垄断货源、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骗买骗卖、哄抬物

价；

（二）掺杂使假，以次充好；

（三）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和销售不足量商品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九章 监督与处罚

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擅自改变集贸市场用途，或

者在集贸市场开办经营、交易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权

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，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及时依法查处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未设立市场经营服

务机构或已设立市场经营服务机构但未经注册登记擅自开办经

营集贸市场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查

处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

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的，依据《云南省玉

溪城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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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改正，可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由相关职能部门

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三十六条 对严重扰乱集贸市场治安秩序，妨碍行政执法

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集贸市场管理过程中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章 附 则

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（四）项中的“店（摊）

门前三包”是指：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容貌。

本办法第二十九条中的 10 类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产品是

指：家用电器、儿童玩具、劳动防护用品、汽车配件、低压电器、

建筑钢材、人造板、扣件、电线电缆、燃气器具等。

第三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原有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条 各乡镇集贸市场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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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